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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中的用户劳动:
技术驯化与“盲点论争”的统一

杨逐原

摘　 要:达拉斯·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引发了“盲点之争” 。 在传统媒体的范畴

内,学者们对“盲点”各执一词,论争激烈且广泛。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和网络用户这一劳

动群体的崛起,网络媒体在巧妙绕开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负担的情况下,利用泛

在化、流动化、大众化和弹性化的方式实现对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使网络用户能

够随时随地地为网络媒介劳动。 在为网络媒介劳动的过程中,网络用户自身、网络用户的

劳动时间、信息生成、收听收看以及点击行为都被商品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用户虽然

还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但网络媒介公司出售的和广告公司购买的商品,都超出了受众阅读、
收听及收看时间这一争论最为激烈的范畴,其包含着网络用户本身及其在信息生产、传播

和消费中产生的所有行为。 同时,网络媒介在吸引用户劳动的同时也在为他们灌输着意识

形态的相关知识。 这样一来,“盲点之争”的两个焦点,即受众是不是一种商品、在强调受众

的商品属性时是不是忽略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都得到了统一:网络用户不仅是一

种商品,他们还为网络媒介生产各种各样的信息产品;在对网络用户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同

时,网络媒介还极为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因而网络空间中的用户劳动使盲点之

争趋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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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来说,传播看似一个遥远而抽象的东西。 然而,随着网络空间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传
播和消费的出现,学者们逐渐将传播安置于劳动这一与人类生死相伴的活动之中,传播也因此被视

为一种生产性的劳动,而网络用户则被视为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劳动群体。 正是网络空间中劳动力的

征用与网络用户的信息生产,使数十年的“盲点之争”日渐统一。 “盲点之争”全称为“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盲点之争” ,是由斯麦兹在 1977 年发表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引发的[1] 。 斯麦

兹在文章中指出,广播电视节目不是广播电视媒体所生产的真正的商品,它们只是广播电视媒体用

来吸引受众的具有“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 ,斯麦兹进而指出:大众媒体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
娱乐、言论和信息等都是“免费午餐” ,大众传播媒体正是靠这些“免费午餐”把受众吸引过来,并将

受众变成真正的商品。 因此,斯麦兹把传播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盲点,认为诸多马克思主义者

将媒体的主要产品看成是媒体的影响力、看成是信息等观点是有误的,指出媒体真正的产品是受众,
因而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的观点。 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发表后,很多学者纷纷撰文与

之进行论争,如默多克《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答斯麦兹》 、贾里的《探索盲点:受众商品》以及

李凡特的《受众商品:论盲点之分》等等,“盲点之争”由此爆发。



一、作为劳动者的网络用户

1977 年,达拉斯·斯麦兹致力于将“传播”和“生产”联系起来,将商业媒体受众的信息接收安置

于劳动的范畴之中,提出了著名的“受众商品论” [1] 观点。 杰哈利则在 1987 年提出了“看电视就是

劳动” [2] 的观点。 在受众参与劳动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时间为切入点。 认为在信息社会,时间已

成为一种商品,受众用来接触媒体的时间已不再完全属于受众自身,因为媒体已经把它出售给了广

告公司,受众在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以及上网时,为其中的信息产品增加了价值,这种价值

可以通过媒体向广告商收取广告费来测量。 由此可知,受众在接触媒体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能为

媒体创造价值,因此受众的阅读、收听及收看等行为就是一种劳动。
马克思曾对生产性劳动进行了界定:“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物化

在商品中及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3] 。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上网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会大

众纷纷进入网络空间之中,进行信息点击、浏览和搜索活动,并自己生产信息内容上传至网络,供其

他网络用户、某些组织和团体分享和利用,为网络媒介及广告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据此可说,
网络用户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劳动群体。 由于网络已嵌入社会大众的生活之中,因而人们“不在网

上”的情况越来越少见,大家怀着学习、社交、娱乐等各种动机,长期沉溺于网络之中,进行着信息生

产、传播和消费等具有生产性的劳动,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劳动者。

二、技术驯化下的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征用

(一)技术驯化下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的转变

网络用户作为一种全新的劳动群体,其劳动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的。 与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同,
网络用户劳动的对象和产品都与信息相对应,只要接入网络,他们便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空间中

劳动,因而劳动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自由掌控。 而与此相一致,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也可以通

过网络技术搭建若干劳动平台,在绕开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各种成本)的情况下,对网络用户这一数

量极为庞大的劳动力(主要是 UGC 群体)进行全方位的征用。 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之所以绕开

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是因为网络用户的劳动力再生产存在着现实空间对网络空间的反哺这种情

况,网络用户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在现实社会中完成的,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后,就
进入网络空间中从事着信息产品的生产。 而现实社会中的劳动力再生产无需网络媒介公司来承担:
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用于消费的商品包含着物质和信息两种类型,这些商品的种类、数量和

结构对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再生产起着基础性作用。 网络用户消费的物质产品都是由网络用户或其

亲友在现实社会中的劳动而获得的,网络用户依靠这些物质产品与自身的劳动力得以进入到网络空

间中参与信息产品的生产。 也就是说,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和体力的恢复是在现实社会中加以培育

后实现的,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网络媒介公司和网络用户之间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所以网络

媒介公司无需向网络用户支付报酬,它们把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了网络用户及其亲

友,因而也就能够绕开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各种负担。 这是网络技术对劳动者和资本双向赋

权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赋权并不等于技术驯化。 网络技术赋权是社会中“无权” “少权”的群体,通

过使用网络实现信息沟通、决策参与以及采取行动的实践互动过程。 在赋权中,网络赋予的是权力

而非权利,其赋权的对象是“无权” “少权” 的草根大众。 对于网络用户来说,网络除赋予其政治参

与、发表意见等权力外,还赋予其参与文化传播、信息生产和消费的权力。 网络技术驯化是将网络用

户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的相对自由的过程转化为网络媒介巧妙控制的过程,它不是采用直接控制的方

式,而是间接性地对网络用户的劳动过程、劳动行为进行控制,让网络用户心甘情愿地劳动。 对于网

络用户来说,他们在网络媒介提供的媒介平台上劳动,既享受着技术赋权带来的乐趣,更受到作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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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网络媒介公司的控制,网络媒介公司通过搭建劳动平台,巧妙地对网络用户的信息生产和消费

进行控制,使他们受到技术的驯化,变得依赖、顺从网络媒介公司为他们设计的劳动路径。 技术驯化

下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不断被资方的出卖中实现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

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 [4] 。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以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

离为起点或者基础的,不过,这种原本只是起点的东西,在经过一系列的简单再生产后,就成为了资

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并被持续地重新生产出来。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者唯一的财富是

自身的劳动力,要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必须不断地向资本家出卖自身的劳动。
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不是一直就有的,也不

会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观点被证实了。 在网络社会中,网络用户本身就是

一种商品,且其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 然而,除被网络媒介专门雇佣的数量极少的网络用户将其劳

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方外,绝大部分网络用户连同其劳动力都在被网络媒介无偿剥夺后,被当成

商品与广告商等商家进行交换。 这样一来,劳动力这种唯一属于网络用户自己的财富都被剥夺了,
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在网络媒介公司与广告商之间交换劳动力商品的过程中实现再生产的。 因

为在交换中,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在获取巨额利润后,会不断打造供网络用户劳动的平台,使网

络用户在娱乐、学习等精神消费中不断进行劳动,以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
2. 网络用户的劳动力再生产借助了精神享受这一方式

对与网络媒介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的网络用户来说,其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不是

以工资的形式来衡量的,因为人们很难将网络用户劳动力的价值与其劳动量关联起来,网络用户的

劳动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而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定。 所以,在网络劳动中,资本主义

社会以工资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的做法失去了垄断地位,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是在现实社会

中的产品消费得以满足的基础上,靠学习、娱乐、提高社会威望等精神享受动机来激发的。 需要指出

的是,网络用户在现实社会中的产品消费的成本也不由网络媒介来承担,而是由网络用户靠自身或

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中的劳动来支付的。
3. 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再生产没有明显的社会化倾向

所谓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劳动力的再生产由劳动者个人和社会或国家共同完成。 其表

现形式是:工人的工资或收入只弥补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社会或国家来补偿[5] 。 在工

业生产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 [6] 。 正因为技能可以世代传授

和积累,资本家才有了大批技能熟练工人这个额外的生产条件,实际上,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技能

熟练工人已成为一种可变资本。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受到干扰和破坏,以至

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带来了破坏。 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国家、社会出面,
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出现了社会化倾向。

而网络经济具有外部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网络空间中没有经

济危机的干扰,资本家在不承担网络用户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照样能获得巨额利益,国家也

不需要对网络用户进行补偿。 这样一来,网络用户的劳动力再生产就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倾

向,而是由网络用户及其亲友承担。 其实,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变化并不只是表现在方式上,
在内容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在生存、发展和享受资料中,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比重逐渐增大。 同时,
在生存资料中,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网络用户用于教育、培训的费用也不断增

加,智力投资受到了用户的青睐。
(二)技术驯化下网络用户劳动力征用方式及过程的转变

劳动力的征用是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为实现信息资本的扩张,网络媒介公司借助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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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巧妙地改变了劳动力的征用方式,在不对劳动者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获得丰足的劳动力。
1. 技术赋权下网络用户劳动力征用方式的变化

网络媒介通过加强用户劳动过程和劳动力成本的控制,充分发挥网络用户创造商品价值的潜

能。 本着劳动、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网络媒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中

征用网络用户,这些征用而来的网络用户,除极少数被网络媒介纳入雇佣员工进行管理外,绝大部分

都被作为无关系者随机镶嵌在网络媒介的生产流程之中。 而网络媒介如何实现对“无关系者”的征

用和控制,是网络用户劳动力征用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网络用户犹如被驯化了一般,不分时间和地点地为网络媒介劳动,与传统

的媒体机构对劳动力的征用相比,网络媒介对用户的征用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从合同到“泛在化雇佣”
当前,包括传统媒介机构在内的劳动力的征用方式,都是通过公开招考、他人推荐和行业内流动

等方式来进行的。 无论是那一种方式,劳动者在进入单位上班后,都必须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

法律上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按照劳动合同法来履行双方的义务,享受各自的权利。 这种劳动

力征用方式长久以来没有发生变化,稍有突破的是在单位下放人事管理权后,各部门能够根据自身

的用人需求来决定聘用对象。 而在网络空间中,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深入发展,网络用户可以在

网络媒介之外自行生产产品,而网络媒介也可以在不对网络用户实施直接管理的情况下获取网络用

户的劳动果实,这种情况对劳资双方需要签订劳动合同方能形成劳动关系的传统命题产生了颠覆性

的影响,劳资双方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从劳动合同转变为依靠技术而实现的泛在化雇佣。 泛

在化雇佣就是使用即被雇佣,只要网络用户使用了网络媒介公司搭建的劳动平台,为网络媒介公司

劳动,不管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都已经被网络媒介公司雇佣了。
“剩余价值的生产由公司有薪员工和无偿数字劳动者共同创造” [7] ,但是在享受劳动者权益方

面,有或没有劳动合同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我国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
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媒介机构不能以低廉的价格雇佣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的非正式劳动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媒介机构的劳动者,因而很多媒介机构在新合同实施之前便大规模辞退临时

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要么辞退这些临时工作人员,要么就与之签订合同,但签订合同后就要保障这些

临时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 众所周知,临时工作人员能弥补媒介机构正式编制人员难以完成既定工

作的短板,并能为媒介机构创造大量财富。 但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限制,使得媒介机构为避免

成本以及法律风险、摆脱劳动力雇佣中存在的诸多负担而不得不将那些临时工作人员辞掉。 不过,
这种情况在网络空间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网络空间中没有临时工作人员一说,除网络媒介正

式雇佣的用户外,大量网络用户都没有与网络媒介形成法律上的雇佣关系。 这些没有任何法律上雇

佣关系的网络用户,在不会对网络媒介带来任何成本和工资负担的情况下,能对网络媒介的发展注

入巨大动力。 对于网络媒介来说,这样的用户越多越好,因而他们便开足马力吸引网络用户到其搭

建的网络平台上从事劳动。 没有劳动合同的泛在化雇佣,让网络媒介对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征用和支

配效率更高、并能将劳动关系隐藏起来,且又不存在管理混乱的问题,同时又消除了社会上对这种

“非法”用工的抗议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保护的阻力,形成了一种对网络媒介极端灵活,对网络用户极

不稳定的劳动力征用模式。 而正是不存在法律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才使得网络用户在劳动后不

计较经济报酬问题。 话又说回来,就算要计较报酬,也很难获得,因为“数字劳工往往处于行业制度

和社会保障的真空当中,无法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 [8] ,由此可知,数字劳动以更加隐蔽和更具破坏

性的方式服务于资本增殖[9] 。
(2)从固定化到流动化

在现实社会中,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雇佣是相对固定的。 而在网络空间中,网络媒介对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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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雇佣出现了流动化的现象。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劳动时间、劳动空间及人员等因素的

流动化方面。
首先,从劳动关系上来说,现实社会中劳资双方有着相对固定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只要不解

除劳动合同,劳资双方都延续着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将继续为资方创造财富并享受相应

的报酬。 当然,网络媒介雇佣的专职人员与网络媒介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相对固定化的关系。 但是,
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 UGC 群体来说,他们与网络媒介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对固定化的关系,UGC 群体

并不固定为某个网络媒介劳动,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媒介打造的平台之间穿梭劳动,成为流动化

的打工者,使劳动关系出现流动化现象。
其次,从劳动时间方面来说,现实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是受时空限制的,他们必须在资方规定的

时间中劳动;如因特殊情况无法在指定的时间中从事劳动,就需要向管理者说明情况。 而网络用户

的劳动则不受时间的限制,网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地进入网络媒介公司的平台中去劳

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没有进入特定的网络平台劳动,既不需要说明情况也不会受到惩罚。 也就是

说,在网络空间中,网络用户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自由进入自己感兴趣的劳动平台去劳动。 这在

时间上突破了固定化的限制,进入流动化的新天地。 时间上的流动化必然导致雇佣的流动化。
再次,从劳动空间上来说,现实社会中的劳动往往把劳动者聚集起来,在特定的空间中开展协作

性劳动。 而网络劳动空间则出现了内爆的情况,所谓内爆“就是伴随着互相朝向的坍塌过程中,存在

于旧的可区分的实体之间的边界趋于崩溃或者消失” [10] 。 在上述第一点中,我们提到了网络用户成

为了流动化的劳动者,网络用户之所以能进行流动化劳动,原因正在于网络劳动空间的内爆。 网络

用户劳动的各个平台空间的界限已经消失,现实社会中固定的工作空间的边界已经打破,这就产生

了一个貌似没有边界或者限制的工作空间,而网络用户流动化劳动的爆炸式增长也会导致其他一系

列内爆的发生,如网络媒介公司把网络用户及其生产的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网络用户则把自己生

产的内容当成特殊的意义进行消费。 网络用户在不同空间流动着劳动,意味着网络媒介公司的雇员

是流动化的。
最后,从人员方面来看,在现实社会中,特定的劳动单位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

一般不会出现大换血的情况。 而在网络空间中,网络用户被随机纳入劳动流程之中,除少数是铁杆

粉丝比较固定地为某个网络媒介公司劳动外,绝大部分网络用户都是在不同的劳动平台上切换,我
们已经看到许多网络用户流动着劳动的现实:网络用户纷纷扰扰地在众多的网络媒介搭建的平台上

进行劳动———时而聊天、时而发表评论、时而偷菜、时而听音乐、时而制作短剧上传……这充分说明,
在网络劳动中,网络媒介雇员是流动化的。

(3)从技能人员到普通大众

在现实社会中,劳动力的征用需要经过认真的选拔和考核,确保能胜任相关的工作。 因而各行

各业征用的劳动者都是掌握相应技能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也是受过专业教育或长期培训过的、能
较好完成有关工作的人员。 总体上来说,现实社会中的用人单位征用的劳动力是技能熟练工。 而在

网络空间中,网络技术给普通大众开辟了信息产品生产的空间,将商品的领域扩大到劳动者、劳动

力、信息产品和用户的行动,并成功地使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生产活动。 因此,下自两三岁的

幼儿、上自耄耋老人,都能为网络媒介公司生产产品、创造价值。 这使得网络媒介公司的劳动力征用

范围从技能人员扩大到了普通大众。
(4)从塑性到弹性

在现实空间的生产中,劳动力的征用是受到法律和社会道德等一系列因素制约的,在制度和劳

动者抗议的压力下,劳动力的征用往往沿着一套相对固定的轨迹进行,如果征用的某个环节发生了

变化,很有可能破坏传统路径而对经营者不利。 这就是劳动力征用的塑性。 但在网络空间中,网络

用户不拘泥于既定的路线为网络媒介公司劳动,网络媒介公司对劳动力的征用往往不拘泥于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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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雇不雇佣、如何协调往往不受法律强制,也不担心用户的抗议,因而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一种

极端灵活的弹性化的征用方式。
2. 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征用过程

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网络媒介对网络用户劳动力的征用过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的征用

方式是发布招聘通知—应聘者报名—对应聘者进行测试(笔试或者面试) —确定录用—签订劳动合

同—上岗。 如果是推荐(含自荐)或者申请调动,则在考察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 而网络空间中的劳

动力的征用则大大简化了流程,直接面向所有网络用户进行征用,不进行考核和合同签订(某些身份

性极强的网站和正式聘用的网络用户除外)便直接使用。 网络用户的劳动力征用过程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粉丝经济、社群经济等经济模式下,网络用户只要能进入网络空间便可以进行劳动。 网络

用户劳动力的征用往往不受制度的约束,它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模式,只要愿意为其劳动,网络媒介都

不进行严格的甄别,它们最多是告诉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劳动的游戏规则而已。

三、网络用户劳动情境下“盲点之争”的统一

在全天候全方位的劳动力的征用下,网络用户能够随时随地为网络媒介公司劳动,无论是收听、
收看网络音频、视频,还是点击浏览网络文字和图片,抑或是自己上传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信息

产品,网络用户都在进行着生产性的劳动———媒介的音乐、新闻等内容则不再仅仅是“钓饵”性质的

“免费午餐” ,网络用户在对这些免费午餐进行消费时,也生产了点击、收听、收看等数据产品。 因而

“盲点之争”会在此基础上走向统一。
(一) “盲点之争”的由来及论争

作为商品的大众已变得日益荒谬,而他自己的荒谬竟又成为了一种商品[8] 。 这是“盲点之争”所

引发的慨叹。 按照受众商品论的观点,媒介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媒介的音乐、
新闻等内容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 ,并不是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 大众媒体生产的消息、思
想、形象、娱乐和言论,就像 20 世纪那些出售啤酒的小店为所追求的顾客提供额外的“免费午餐”一

样,目的是用来吸引顾客进入的。 网络媒介提供的音乐、喜剧、戏剧、游戏和新闻等等,是用来吸引网

络用户进入网络空间点击网页、生成信息以换取巨额广告费的“免费午餐” 。 由此可知,网络媒介公

司是以集合、打包出售受众为目的的。 从这一点来说,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是极有说服力的,他告

诉我们受众才是媒介的真正商品,尽管他们只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商品。 这说明作为资方的媒介,已
经把受众置于其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版图之中。 正如姚建华所说:“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

和空间的重要性日趋减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

的生产体系之中” [11] 。
斯麦兹将传播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历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 他认

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报纸主要是受到政治党派的影响和支持,而非广告商的支

持,因而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是它的影响。 此后葛兰西、
法兰克福学派,直到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和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都没有从历史唯物主

义角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业,此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 Herbert
 

Schiller( Dan
 

Schiller 之父)也未能认

识到这一盲点。 换言之,由于没有考虑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商品,上
述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建立在主观的、不真实的和非历史的基础之上的。 斯麦

兹并未仔细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这一盲点产生的缘由,他的兴趣更在于受众商品本身。 他认

为,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商业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就是受众力,受众是被作为商品出售的[1] 。 受

众付出了劳动,创造了大量价值,但他们不但得不到经济报酬,反而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 默多

克认为,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并非适用于所有媒体,如出版业和电影业并不存在受众商品论的模式,
欧洲非商业电视网也并非完全适用这一理论框架[8] 。

·02· 　 2020 年第 3 期



麦克斯威尔也指出,斯麦兹未能区别作为人的受众和作为商品的受众。 他认为广告业所青睐的

其实是作为集合的受众,并提出了受众拜物教的概念来作出进一步解释[12] 。 杰哈利( Jhally)等更多

学者在进一步争论中发展了斯麦兹关于受众商品论的观念。 与斯麦兹关注“广告商购买的是什么”
不同,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媒体出售的是什么” ———媒介出售的是主观时间,受众与电视网共同生产

了商品受众的观看时间[2] 。 当然,这个时间是抽象的时间,而非具体受众的时间。 不同于斯麦兹,杰
哈利等人认为受众其实是在为媒体工作,而不是在为广告商工作,剩余价值来自扣除节目制作成本

后的利润。 其实受众既在为广告商工作,也在为媒体工作。
什么机构制造受众力以供广告商购买? 斯麦兹认为有两个层次的机构[1] :首先是与受众相连的

媒体企业,如商业化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公告板和邮件广告,以及为媒体服务的机

构,如通讯社、出版商等。 其次是教育机构,特别是中小学。 教育机构一方面通过所谓职业培训课

程,如商务英语、广告、营销之类直接让儿童知晓媒体与商业如何运作,另一方面在培训过程中又间

接让儿童学会了对权威的顺从。 受众与广告商谁付出更多? 表面上看,受众用受众力交换商业媒体

的内容,这种交换是平等的,甚至是对受众有利的。 不过在资本体系下的事实并非如此,斯麦兹通过

对比美国和加拿大广播电视受众成本(购买价格、使用年限、电费、维修)与广告商成本发现,受众承

担的成本大于广告商。 对于报纸杂志稍有不同,广告商承担了 70%—90%的成本,用户只承担了发

行的成本[1] 。
斯麦兹晚年时再次系统阐发了受众商品论。 在经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内外的多次学术交锋之

后,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认为,大众媒体的受众是一种商品,而且受众从事劳动,引发了对不少既定思

维方式的思索。 他指出,在回答“到底什么是大众媒体主要商品”这一问题时,有两种主要理论工具:
主观的、理想主义的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 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与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者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将大众媒体当作讯号、信息、影像、意义、娱乐、教育、导向、操纵;所有这些概

念都是主观的精神实体,而与现实生活脱节;这些概念所揭示的不是大众媒体内容的某一方面,而是

它的效果,或是目的。 尽管受众力对广告商的影响发生在受众群体的头脑里,但其仍然摆脱不了建

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困境。
米翰提出的收视率商品成为“盲点之争” 的收官之作,她认为在商品化过程中,“交换的不是信

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 (靠点击) 。 米翰认为,实际的受众(人头数) 并不是媒体生产的商品

(以劳动量来计算,而不是以人头数来计算,一个人可以进行多次劳动) ,而是受众的信息(人数的多

少、类别情况以及他们使用的媒体形态等等) [13] 。
(二)网络用户劳动的兴起及“盲点之争”的统一

1. 何为“盲点之争”的“统一”
这里所说的“统一” ,是指在传统媒体时期产生的“盲点” 之争,在网络用户劳动的情境下被消

除,之前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新的空间中已经被统合了。 根据上文的论述可知,“盲点之争”所争论的

焦点有两个:一是受众是不是一种商品;二是强调受众的商品性是不是忽视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网络空间之中,受众变成了网络用户。 因此,在网络用户劳动的情景之中,只要这两个问题不存在

争议,就说明“盲点之争”走向了统一。 事实上,在网络用户劳动的情境中,这两个问题的争议已经被

消解,即两个问题都成为共识:网络用户是一种商品;强调网络用户的商品性没有忽视网络媒体的意

识形态功能。 这说明“盲点之争”在网络用户的劳动情境中实现了“统一” 。
2. 网络用户劳动情境中“盲点之争”如何得以统一

相比传统媒体,新兴信息技术的交互性明显增强,特别是 Web
 

2. 0 技术的应用,让媒体受众兼具

内容消费者和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成为现实。 此外,早年的“盲点之争”并没有提及资本如何控制

受众的劳动,也没有论及使用价值如何从受众中异化出来,而这些恰恰成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新媒体时代受众商品论研究的重要领域[14] 。 那么,在网络用户成为重要劳动群体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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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之争”是不是已经走向了统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弄清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是网

络用户是不是一种商品,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络用户是不是一种被网络媒介制造、被出售、
被购买以及被消费的商品;二是网络用户是不是在劳动中为作为媒介的资方创造着财富,这些财富

是不是最终通过网络媒介出售点击量和信息产品,以及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体现。 第二

个小问题是强调网络用户的商品性是不是忽视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 如果第一个小问题的答案

是肯定的,第二个小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说明“盲点之争”已经走向了统一,因为它们意味着,
对于网络媒体来说,网络用户不但是一种真正的商品,而且还是一种能够为网络媒介公司生产剩余

价值的商品,同时强调网络用户的商品属性更说明要重视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
(1)网络用户是一种商品

①网络用户本身是一种 Prouser 商品

福克斯一直倡导批判网络研究,揭示网络经济背后的信息资本主义实质。 他将甚嚣尘上的互联

网经济区别为商业化的互联网经济与非商业化的互联网经济,认为后者基于礼物馈赠原则,只有价

值但没有交换价值,使用者无须花费成本也不必担心附着的广告[15] 。 但是随着 Web
 

2. 0 技术的引

入,出现了网络用户免费使用,而平台提供商从中获利的互联网礼物商品经济,实质上是新媒体时期

受众商品模式的翻版。 与以往受众不同,新媒体受众既是使用者,也是内容生产者。 福克斯因而提

出了 Prosumer 商品和 Prouser 商品:前者是制造者( Producer)与消费者( Consumer)的合成词,后者是

制造者( Producer)和用户( User)的合成词。 这就说明,在斯麦兹那里作为隐喻的受众劳动,在当下则

成为真实的付出。 传统媒体中受众只是通过“观看” ,或者通过付出额外的时间而经由媒体内容被商

品化;Web
 

2. 0 的网络用户们在“免费”使用各种网络服务,如 Google、Yahoo、Myspace、Flickr、Youtube
时,也在为这些平台生产内容。 福克斯所引入的概念正好对应着当年斯麦兹的论断,电视网向广告

商出售的既是作为产品的受众,也是作为劳动的受众[15] 。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同样被网络平台作为

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而在这种商品化的背后,受众们或者“ Prosumer”们是真真正正地付出劳动的:不
仅他们本身成为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商,他们劳动的产品会被平台提供者再次商品化出售,由此为作

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创造剩余价值。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等新媒体在利用诸如 Cookie 等技术来获取

网络用户的行为方面更具优势,这也是我们经常能在新媒体上看到“个人化”的广告的原因。 社交媒

体产生后,人的社交关系也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信息资本家又有了新的牟利空间。 自此,受众商品

论由传统媒体进入了新媒体,为盲点之争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②网络用户的行为是一种商品

网络用户的行为包括点击浏览信息、搜索信息、生成信息等多种形式,他们都是商品,即行为产

品。 蓝江认为:“ QQ、微信、Facebook 等社交软件的出现导致数字化身份是长期在线的,即便是在主

人身体不在线的时候,它们仍然有可能保持着对其他数据流的反应(如离线的自动回复) ” [16] 。 从这

点来看,作为网络用户行为的商品,还应该把这种自动回复的情况计算进去,对媒体来说,它至少意

味着一种数据商品。
如果按当年“盲点之争”中的某些观点来看,特定受众的观看时间才是媒体业出售给广告业的商

品,那么这种商品在网络等新媒体中则更难以被测量。 但如果是一种商品,就能够找到测量的方法,
这难不倒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因为它们很快就寻找到替代产品,如搜索引擎关键词。 换句话说,特
定受众 / 用户使用的词语而非时间,成了新媒体出售给广告行业的商品[14] 。

2010 年,曼泽罗尔( V. Manzerolle)的作品———《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 同样基

于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来研究无线网络的移动终端的使用[17] 。 曼泽罗尔借用福克斯提出的“ Pro-
sumer”商品的概念,提出基于移动平台的应用更为个人化和定制化。 桌面平台的用户使用搜索引

擎,移动平台用户更偏向使用应用程序,不少应用通过用户生产的内容来支撑,从而招徕广告。 受众

作为商品,不仅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与利润来源,同时也是移动设备生产商、新媒体平台、电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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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利润来源。 正在兴起的定位服务( Location-Based
 

Service,LBS)提供了受众商品或者“ Prosumer”
商品“变现”的可能。 移动网络用户通过 LBS 应用对消费过的商家进行“报道”与“评价” ,移动平台

或是 LBS 应用程序商可通过用户这类报道与评价将移动设备的用户再次商品化,就像传统媒体通过

广告评估体系将受众商品化一样。 正如当初斯麦兹通过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讨论而转向受众商品

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曼泽罗尔认为借用受众商品论对于移动平台的讨论最终也将走向对于移动网

络宽带甚至无线电频谱的讨论,从而揭示电信企业垄断了本当属于人类公共资源的无线电频谱并将

之商业化的事实。
2011 年,李( Micky

 

Lee)选取搜索引擎 Google 为个案,着重分析了当下受众商品的演进,即对伯

尔米约的互动性商品化过程的进一步探讨[18] 。 李的分析由 Google 的广告机制入手:尽管与传统的

媒体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在通过广告营利这一点上却与传统媒体的运行机制异曲同工。
Google 的大部分服务均为免费,颇有几分斯麦兹当年定义的媒体“免费午餐”之意。 李认为限定于广

告关键词,这种基于搜索、基于文本的广告机制的商业过程,与其他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广告机制

(如弹出式广告、横幅式广告)不尽相同[18] 。 与传统广告行业广告商购买电子媒体的播出时间或是

印刷媒体的展示空间不同,广告关键词购买的是搜索“关键词” ,即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会出现针

对这个关键词的广告。 李的分析对比了当年杰哈利和李凡特对于斯麦兹理论的扩展:观看就是受众

的劳动,剩余价值出自受众观看节目之外的广告。 在 Google 的广告机制里,价值来源于网络用户的

点击。 与杰哈利和李凡特所揭示的机制不同的是,关键词与观看时间不一样,它是可以被网络用户

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 此外,关键词的意义无关紧要,一个拼写错误的关键

词由于出现频率高甚至也会被投以重金,或者英语中某个关键词的复数形式也能成为重要的关键

词。 换言之,商品的交换价值有意义,与商品是否有使用价值毫无关系。 李认为斯麦兹的“受众拜物

教” ( Audience
 

Fetishism)的观念更能充分解释这个现象。
米翰对于斯麦兹受众商品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于评估体系及其对产业的影响,而在新媒体环境

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除关键词之外,Google 等社交媒介还建立起自己的评估体系,进而摆脱

评估产业的控制。 Google 可以利用网络用户的劳动创造出关键词商品,又因为同时拥有广告业和评

估业,可以调整这类商品的成本。
(2)强调网络用户的商品性并没有忽视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

“盲点之争”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焦点,就是媒体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功能问题。 在不少学者看

来,媒体同时具备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生产等功能。 这也是默多克指责斯麦兹忽

略了国家的作用,认为斯麦兹过于强调媒体的商品属性而忽略了媒体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的作用。
对于默多克等人的指责,斯麦兹也予以了回应,认为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传播媒介时,要采用

“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阶级斗争的现实,才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政治、经济、心理因

素” [8] 。 从斯麦兹和默多克的论争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中所处的位置、媒体意识形态的生

产是最为聚焦的问题,斯麦兹在强调受众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对国家的作用和媒体的意识形态生产

进行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斯麦兹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

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 [19] ,并不是要刻意淡化媒体的意识形态功

能。 相反,他还要求以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阶级斗争的现实。 对于斯麦兹采用

“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这一观点,李凡特是认可的,不过他强调媒介研究的盲点在于对受众的非历

史的概念化,只是在现代才出现了对受众工作能力的生产与交换[14] 。
其实,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在吸引网络用户进行信息产品生产和消费时,他们已经将意识形态

置于其中了。 以那些不提供内容的搜索引擎为例,在李看来,搜索结果也是一种商品,搜索结果的展

示与排序也就展现了 Google 自己的意识形态:互联网上的信息应当即时被获取,信息多总比少好。
而对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励,势必带来网络用户更多的搜索行为,“搜索劳动会使得关键词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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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最终让 Google 得以从中获利” [15] 。 而从斯麦兹的“尽管受众力对广告商的影响发生在受

众群体的头脑里,但还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基础上的”这句话可以看出,斯麦兹也是看到

国家和媒体的力量的。 斯麦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方面的一个批评,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者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将大众媒体当作讯号、信息、影像、意义、娱乐、教育、导向、操纵;所有这些

概念都是主观的精神实体,而与现实生活脱节;这些概念所揭示的不是大众媒体内容的某一方面,而
是它的效果,或是目的” [14] ,也是有道理的。

在网络用户作为重要的劳动群体,它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的过程之中,将
信息的生产、消费看成是一种娱乐活动。 网络用户疯狂的劳动使得接收媒体的信息、自己创造信息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巧妙地控制、引导他们进行信息生产、消费等劳动的同时

也在为他们灌输着意识形态的知识。 “网络空间的各种资本影响认同的可重构性” [20] ,使网络用户

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劳动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一种商品来交易。 因此可以说,对于网络媒

介来说,受众力是可以被制造、被出售、被购买以及被消费的,它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是一种极为诱

人的商品。 众所周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时间都可以视为劳动时间。 所以网络用户在接

触、使用网络媒介时,并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行为,他们还在劳动着,为资方创造着财富,这种财富最

终通过网络媒介出售点击量和信息产品,以及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体现。 除此之外,网
络用户经常都在接触媒体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甚至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 由此可知,网络用户不仅仅

是一种商品,他还生产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商品。 因此,在传统媒体时期争论不休的盲点,在网络用户

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网络媒体中得到了统一。

四、结论

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历来重视对于传播现象的整体性、历史性观照,因而新兴的信息技术对

传播业带来的影响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热点。 作为这一学术体系中重要理论支撑的受众商品论对数

字时代的传播与媒体有着巨大而深刻的解释力,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试图依照新的传播情境对这

一理论工具进行即时修正。 中国的网络环境及其数字媒体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呈现出某些独一无二

的特点,恐怕更需要引入批判的传播政治学的视角,这种做法有可能对这一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在传统媒体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在网络这一新媒体环境中则大大释放了其

光芒,网络用户劳动这一新情况使盲点之争中的很多疑问得以澄清,重新肯定了斯麦兹受众商品论

的价值,使盲点之争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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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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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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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ed
 

the
 

" blind
 

spot
 

dis-
pute" .

 

In
 

the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media,
 

scholar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
 

blind
 

spot"
 

,and
 

the
 

de-
bate

 

is
 

fierce
 

and
 

extensiv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media
 

and
 

the
 

rise
 

of
 

network
 

users
 

as
 

a
 

la-
bor

 

group,
 

network
 

media
 

skilfully
 

bypasses
 

the
 

cost
 

burden
 

of
 

reproduction
 

of
 

network
 

users'
 

labor
 

force,
 

and
 

realizes
 

the
 

large-scale
 

requisition
 

of
 

network
 

users'
 

labor
 

force
 

by
 

means
 

of
 

ubiquitous,
 

mobile,
 

popular
 

and
 

flexible
 

ways,
 

so
 

that
 

network
 

users
 

can
 

work
 

for
 

network
 

media
 

anytime
 

and
 

anywhere.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for
 

network
 

media,
 

network
 

users
 

themselves,
 

their
 

labor
 

time,
 

information
 

generation,
 

listening
 

and
 

watching,
 

and
 

clicking
 

behavior
 

are
 

all
 

commercialized.
 

In
 

this
 

case,
 

although
 

the
 

network
 

users
 

are
 

still
 

one
 

by
 

one
 

fresh
 

people,
 

the
 

products
 

sold
 

by
 

the
 

network
 

media
 

companies
 

and
 

purchased
 

by
 

the
 

adver-
tising

 

companies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most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audience's
 

reading,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ime,
 

which
 

includes
 

the
 

network
 

users
 

themselves
 

and
 

all
 

their
 

behaviors
 

in
 

information
 

produc-
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media
 

not
 

only
 

attracts
 

users
 

to
 

work,
 

but
 

also
 

inculcates
 

them
 

with
 

ideological
 

knowledge.
 

In
 

this
 

way,
 

the
 

two
 

focal
 

points
 

of
 

the
 

" blind
 

spot
 

struggle" ,
 

namely
 

whether
 

the
 

audience
 

is
 

a
 

commodity
 

or
 

whether
 

they
 

ignore
 

the
 

media's
 

ideological
 

pro-
duction

 

function
 

when
 

emphasizing
 

the
 

commodity
 

attributes
 

of
 

the
 

audience,
 

are
 

unified:
 

Network
 

users
 

are
 

not
 

only
 

a
 

commodity,
 

they
 

also
 

produce
 

various
 

information
 

products
 

for
 

network
 

media;
 

while
 

controlling
 

the
 

labor
 

of
 

network
 

users,
 

network
 

media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own
 

ideolo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
 

Therefore,
 

the
 

labor
 

of
 

users
 

in
 

the
 

network
 

space
 

makes
 

the
 

blind
 

spot
 

dispute
 

tend
 

to
 

be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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